计算智能与信号处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开放课题管理办法
[bookmark: _GoBack]为了充分发挥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作用，促进科研合作和学术交流，安徽大学计算智能与信号处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简称实验室）本着“开放、流动、合作、竞争”的运行机制设立开放课题，支持计算智能与信号智能领域相关基础研究。
第1章 课题申请与立项
第一条 项目资助范围：计算智能与信号处理领域。
第二条 申请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研究内容符合开放课题的资助范围，申请手续完备，申报材料真实、规范； 
2.申请人须具有博士学位，具有讲师及以上职称，且具备扎实的研究基础，在计算智能与信号处理领域已取得阶段性科研成果；
3.申请人需联系实验室一名具有高级职称的研究人员作为该课题的合作者；
4.每位申请人当年度仅限主持申请一项本课题；
5.与本实验室具有紧密合作的校外研究人员予以优先考虑。
第三条 项目评审立项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按照个人申请、线上评审、会议评审的程序进行。
第二章 职责
第四条 实验室开放课题管理人员主要任务：
1.组织符合条件的教师申请开放课题项目；
2.审核申请人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并组织专家进行评审；
3.对项目进行监督、检查。
第五条 被资助者主要任务：
1.制定项目进展计划及经费使用计划；
2.按要求积极配合实验室实施过程管理并及时反馈项目进展情况。
第六条 本实验室合作者主要任务：
1.积极与被资助者合作开展研究；
2.督促被资助者积极配合实验室实施过程管理，实现预期研究目标。

第三章 申请与评审
第七条 实验室根据发展需要和中长期发展规划，定期制订并发布指南，申请者必须按照“指南”要求进行申报，并按照规定的申报要求和受理时间报送申请材料。
第八条 项目申请材料实行形式审查制度。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视为形式审查不合格： 
（一）项目内容不属于指南资助范围；
（二）申请经费超出计划资助额度上限； 
（三）申请者不具备规定的申请资格； 
（四）申请手续不完备；
（五）申报书不符合规定要求。
第九条 实验室根据本年度课题的申请情况组成线上评审专家组及会议评审专家组，组织开展评审，对申报推荐的课题进行集中评审，择优资助。
第十条 评审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参加评审的专家和工作人员严格遵守评审纪律，对评审过程、专家意见及项目内容负有保密责任，不得外传、复制或摘录。
第十一条 评审组专家应以认真负责的科学态度，对被评课题的科学性、创新性、实用性和可行性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按照评审标准进行赋分，并提出是否推荐立项的建议。
第十二条 评审专家的聘请条件：
1. 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学术判断能力，熟悉被评项目及相关研究领域的国内外发展状况；
2. 学风严谨，办事公正，具备评议分析能力；
3.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实际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第四章 立项与实施
第十三条 实验室组织会议评审，确定拟建议名单。
第十四条 实验室发布立项通知，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拟资助项目负责人与实验室签订《任务书》，经审核同意正式立项。
第十五条 项目实施过程管理，即项目负责人应在立项后第一年提交项目年度进展材料，结题时提交项目结题材料。
第十六条 如果课题无法按期完成或因无法控制原因要求中断的，需向实验
室提交书面报告，并由实验室召开评审会议审议决定。中断课题的经费余额应交还实验室。
第十七条 项目由下列情况之一者，予以撤销：
1. 违背科学道德，有弄虚作假行为的；
2. 项目执行不利，第一年度未达到进展要求。
第十八条 若项目执行不利，第一年度达到进展要求，但结题时未达到进展要求，予以延期。
第十九条 项目结题时，项目负责人须向实验室提交《开放课题结题报告》，结题报告包含研究总体情况、经费使用情况等内容。
第二十条 实验室开展评审会议，审核进展材料（结题材料），确定项目是否予以继续支持或撤销（结题）。
第二十一条 批准后的项目任务书、中期执行报告及结题报告中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如鉴定、论文、论著、申请专利、获奖情况等应及时提交实验室存档。
第二十二条 实验室资助立项的经费使用范围及划拨方式：
1、与资助课题直接有关的科研费用，包括版面费、专利费、差旅费、材料费、测试费等；
2、管理费（每个课题不得超过5%）。
3、项目经费采用分阶段拨付机制，按照项目实施进度分两次进行划拨：项目立项获批后，即先行拨付50%的经费作为启动资金；在项目中期检查且评审通过后，再进行剩余经费的第二次拨付 。
第二十三条 研究成果的标注与归属
1、论文的署名办法：
由本实验室资助的课题，论文发表时以本实验室为第一或第二署名单位；
本实验室名称署名格式：
计算智能与信号处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安徽大学)
Key Laboratory of Intelligent Computing & Signal Processing（Anhui University）, Ministry of Education
地址：中国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九龙路111号安徽大学磬苑校区
邮编: 230601
2、成果归属：
由本实验室资助的课题，其研究成果归本实验室所有；
研究者自带课题及经费在本实验室完成的课题，其成果归本实验室和研究者所在
单位共有。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实验室负责解释和修订。

